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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結論 
在整個台灣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，魯迅文學一直以或顯或隱的方式影響著台

灣作家。在論文第二章中，我們仔細梳理了魯迅文學在台灣傳播的情形，主要歷

經日據時期、戰後初期與五○年代以後三個階段。日據時期魯迅作品經由知識份

子的引介，以轉載於報刊雜誌或中文原版書的方式在台灣流傳。1931 年以後，日

本也開始魯迅作品的翻譯與介紹，而在日語影響日漸深遠的台灣，透過日文認識

魯迅也成為當時重要的管道之一。1937 年 4 月禁用中文政策實施後，魯迅作品雖

無法正大光明在台灣傳播，但在一些台灣作家的作品中，仍可看到魯迅的影響。

1937 年以前，因為受到政治干擾較少，流傳時間也較長，台灣知識份子普遍是以

中國或世界文學家的地位去認識魯迅，並在文學創作方面受到影響，魯迅主要是

以大文豪的形象為人所知。「台灣新文學之父」的賴和，就非常推崇魯迅，在創作

風格與國民精神改革上深受影響，甚至還有「台灣的魯迅」的美稱。吳新榮把賴

和、魯迅與高爾基相提並置，肯定他們在文學上的重要成就。其他如龍瑛宗、王

詩琅、楊逵、黃得時、楊雲萍等，也都在相關的文字裡，表現他們對文學家魯迅

的理解與認識。戰後初期因為陳儀與魯迅的交誼，台灣文壇上曾出現短暫的「魯

迅熱」。無論外省或本省文人，他們都熱衷介紹魯迅。前者大都為魯迅的摯友門生，

欲以魯迅戰鬥精神重建台灣文化；後者將魯迅作品翻成日語，介紹給當時熟讀日

語的青年，目的在以魯迅批判精神抵抗陳儀腐敗政權。許壽裳是魯迅一生的摯友，

對其生平與作品瞭解至深，他不斷在報刊雜誌上宣揚魯迅的戰鬥精神。楊逵翻譯

魯迅〈阿 Q 正傳〉為日文，一方面當作學習國語教科書，一方面也藉此傳達魯迅

的反壓迫精神。但隨著二二八事變的發生，國民政府在大陸的潰敗而撤退來台，

左翼文人遭到鎮壓，許壽裳遭到暗殺，魯迅文學的傳播即刻被中斷了。五○年代

以後，戒嚴體制下的魯迅更是禁忌，公開出版或閱讀都不被允許，只有攻訐或污

蔑魯迅的文字才能發表，魯迅形象被嚴重醜化。陳西源、梁實秋、蘇雪林都因在

大陸時期與魯迅有過論戰，到台灣來後又站在國民黨反共立場，因此對魯迅進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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貶抑，其中尤以蘇雪林為最。劉心皇、鄭學稼是國民黨反共文人，他們的魯迅傳

記也以負面形象出現。 

鍾理和約在 1930 年的台灣就開始閱讀北新版的魯迅作品，遠赴大陸後，尤其

在北京居住的期間，更有機會購讀魯迅。在現存的「北平日記」中，有關魯迅記

載的頻繁，標明著魯迅與鍾理和的密切關係。我們在第三章的論述中，可以很明

確的看到當鍾理和面對抗戰勝利後的紊亂政局，感到文學的無力感時，他便在日

記中記下對魯迅文藝救國的道路的不滿言詞，藉著批判魯迅來表達自己心中的苦

悶。從這裡我們也可瞭解鍾理和是把魯迅當作自己文學心靈的寄託，他篤信文學

的價值在於他的社會性，對文學的信念與魯迅相同，也在走著一條「魯迅的路子」。

戰後初期又與翻譯魯迅〈故鄉〉的藍明谷往來密切，而在五○年代魯迅禁忌時期，

無論是在松山療養院的住院歲月，或是出院後在美濃的鄉居日子，在日記或給文

友的書函中，也不時提及有關魯迅的敘述，顯示他仍閱讀魯迅，並在創作時有所

借鑑。綜上所述，可見魯迅對鍾理和在文學與思想的形成上，是有著重要影響的。

如果我們把鍾理和與魯迅的關係，放置在「魯迅在台灣的傳播」的這一脈絡來看，

它確實提供了其中的一個面向，讓我們理解魯迅或中國文學對台灣文學發展所產

生的作用。 

透過鍾理和與魯迅文本的比較，我們確實發現兩人在創作主題與表現技巧上

的類同，其內容既有接受，也有揚棄，有淡化，也有轉化。就如論文第四章所言，

他們都是身處傳統封建社會的現代知識份子，都曾經受到封建思想的迫害，尤其

是鍾理和的同姓婚姻，對他的人生更是有著巨大的影響。不僅激發他成為作家的

決心，更成為他文學創作的主軸。反封建的主題是兩人文學作品中共同的關懷，

但對於反封建的結果，卻有著不同的筆調。魯迅慣常抱著悲觀的態度，認為覺醒

者無法撼動黑暗的社會，甚至被它所吞噬；鍾理和取法人生常態，故事中的覺醒

者有著積極與悲觀的兩種類型。魯迅小說中常出現的「示眾」與「看客」（「看」

與「被看」）的敘述模式，在鍾理和小說中產生較多的變化，有時僅出現「看客」。

魯迅小說中的「被看者」在鍾理和筆下卻從個體的人變為具有典型意義的事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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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狂」與「死」的敘述模式中，鍾理和的小說中除了有與魯迅一樣，都藉人物的

發狂與死亡，表達對傳統舊社會與封建思想的反抗外，他在〈復活〉中所描寫的

敘述者「我」的「狂」是因次子的「死」，具有的是「救贖」的意象。〈閣樓之冬〉

與〈楊紀寬病友〉中死亡的意象連繫的是對生命意義的探討。在疾病的書寫中，

鍾理和展開他獨特的文學風格，突顯病人不願向命運屈服的昂揚鬥志，來消解因

「同姓之婚」所帶來鄉人對疾病的污名化。相對於魯迅在〈藥〉中寫小栓的肺癆，

〈明天〉中寶兒的不知名疾病，連繫的卻是無知愚昧的隱喻。鍾理和作品中在文

句與命題上常有反諷的意味在，這與魯迅作品濃厚的諷刺技巧，應也具備著內在

的連繫。 

魯迅文學對鍾理和最直接的影響就在於有關國民性批判的議題上，他們都站

在現代性的角度，批判國民性的墮落與落後。正如本論文第五章所討論的，魯迅

基於民族主義的立場，為求國家民族的復興，積極主動接受西方文化所帶來的「現

代性」與「國民性」話語。無論是「現代性」或「國民性」，魯迅從不主張全盤接

受的態度，「外之既不後於世界之思潮，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」（《魯迅全集‧墳‧

文化偏至論》1，頁 56）是他一向秉持的信念，作為一個具有強烈愛國心的知識份

子，「主體性」的保有是他最在意的。從他對史密斯〈中國人氣質〉與安岡秀夫〈從

小說看來的支那民族性〉的取捨態度便可明瞭。鍾理和身為殖民地知識份子，無

論是「現代性」或「國民性」都來自殖民統治者的強行灌輸，其中往往也挾帶濃

厚的殖民性，充滿著民族歧視。為抗拒這種文化霸權論述，鍾理和與許多殖民地

知識份子一樣，往往以文化血緣出發的漢人意識，作為自我「主體性」的確認。

因此他為了抗拒「同姓不婚」的封建壓迫時，他不選擇生活環境較優渥且交通較

為便利的日本，反而遠走大陸東北，就是這種素樸的民族意識作祟。但是在親臨

中國本土之後，無論是奉天或是北京，當他發現生活其間的中國人，竟是如此自

甘墮落、失卻人性且毫無生活尊嚴，對於他們的貧窮落後與敗德劣行，令他感到

痛心與失落，再加上中國人對台灣人的隔膜與不友善，更加速鍾理和對原鄉憧憬

的幻滅。〈門〉與〈夾竹桃〉中對國民性批判之所以異常激烈的原因就在此，那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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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憎之而又愛之，愛之而又不能不憎之」的糾纏心理所致。他對中國人的國民性

批判，遠比魯迅要複雜的多，既有現代理性思維的價值判斷，還有被殖民者對祖

國冷漠的悲憤。他的國民性思想是糾葛在現代性與殖民性之間。魯迅的〈阿 Q 正

傳〉對國民性批判的猛烈，在於他對舊社會文化與中國人心理的徹底瞭解。他知

道沒有最嚴厲的針砭，是無法獲得療救的可能，因此不只是阿 Q，王鬍、小 D、

趙太爺、假洋鬼子，其實他們都與阿 Q 一樣的可悲，他們都分有阿 Q 一部份陋劣

國民性的血統。魯迅與鍾理和都曾在生命的壯年時，面臨歷史的重大變革。辛亥

革命與台灣光復，都曾為兩人帶來短暫的喜悅，卻也為他們帶來更大的失落。二

次革命、袁世凱稱帝、張勳復辟與軍閥的割據，都暴露辛亥革命妥協本質的後遺

症，令魯迅對革命產生難以言喻的挫敗感，他描寫革命後故鄉紹興的荒涼，寄託

他內心的悲憤，因此在〈阿 Q 正傳〉、〈藥〉、〈風波〉與〈頭髮的故事〉中，所顯

現的都是一股對革命幻滅後的悲涼意緒。鍾理和為抗拒封建制度與殖民統治而編

織的「原鄉夢」早已破碎，雖然抗戰的勝利又帶給他一絲希望，不過在國人的歧

視與政府的貪腐中，再一次徹底撕裂他對中國的感情。台灣人並沒有因為抗戰的

勝利，得到接納與認同，他選擇回到台灣。光復後的台灣也並沒有為人們帶來光

明和希望，映入鍾理和眼簾的是因戰後而殘破荒蕪的故鄉大地，以及陳儀的亂政

與二二八事變的爆發，鍾理和對光復的失望一如魯迅對革命的灰心，他也書寫美

濃的破敗，傳達內心的失意。他們在面對歷史轉型期時都感受到同樣的幻滅，在

作品中也表現出他們內心深層共有的悲哀。但是鍾理和卻能走出魯迅始終無法揮

別的悲觀意緒，超脫落寞的悲情，在台灣農民身上重新找到人性的價值，始終抱

持著對人世間的希望。 

魯迅與鍾理和都是創作「鄉土小說」的聖手，魯迅是中國鄉土文學最早的開

闢者，鍾理和也是戰後台灣鄉土文學的奠基人，他們的寫實文學作品主要就是以

自己故鄉為背景的書寫。魯迅以紹興為背景，鍾理和以美濃為中心，創作了一系

列的「鄉土小說」。誠如在本論文第六章所指出的，魯迅與鍾理和在「鄉土小說」

創作上的最大差異在於觀察的角度，一個屬於文人觀點，一個屬於農民觀點。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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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一生都處在菁英文化階層中，一直是站在知識份子的高度上去看鄉土中國，以

現代衡量傳統的結果，雖然不失哀憫之情，但更多的只是冷漠與疏離的悲情。鍾

理和隱居農村兼具知識份子與農民的雙重身份，在他創作一系列深具美濃風情的

「鄉土小說」裏，既保有知識份子客觀的理性，也蘊藏著農民純樸的溫情，他對

農民世界的歸屬感，讓小說多了一份鮮活的生命力，不似魯迅的陰沈絕望。戰後

五○年代的台灣，在「反共復國」神聖口號的統治下，在「白色恐怖」的思想嵌

制中，形成「反共」、「愛國」的集體主義文學，鍾理和可以操寫流利的中文，也

對共產黨有一定的認識，他有能力卻不願附和當時主流價值，仍然堅持創作為當

局所忌諱，為文壇所排斥的「鄉土小說」，努力以文字留下對台灣農村社會與人心

的紀錄。他對寫實主義作品風格的堅持，堅信文學要有社會性的理念，隱隱可見

魯迅的著痕，但十足的農民性格與樸實剛健氣息，又非魯迅作品可見。他的〈故

鄉〉四部與〈雨〉，細膩刻畫了戰後台灣農村的真實面貌，延續了日據以來幾乎斷

裂的社會寫實主義傳統，在台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。他的價值正如呂正惠

所言：「有了他的存在，我們對於呂赫若的農村小說和黃春明的農村小說之間的過

渡，才不會覺得有所欠缺的遺憾」。1鍾理和與魯迅的「鄉土小說」中，還有一處共

通點，那就是在批判的精神上是一致的。縱使在思想受到空前壓制的五○年代，

有關時局或政治的批評不見容於當道，但鍾理和還是堅持知識份子的良心，透過

文學的處理，曲折隱微的表達他的抗議與控訴。鍾理和與魯迅在人生最後的十年，

都面對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的極權統治，他們都不甘屈服或趨附，秉持著社會良心，

對一切不合公理正義之事，各自以其不同方式的書寫發出怒吼，表現著戰鬥的精

神。尤其是鍾理和當時貧病交迫與白色恐怖下的惡劣環境，相較魯迅在政治力干

擾較少的上海租借區，他的堅持與勇氣，更顯得難能可貴。 

透過全面而深入的討論，我們看到鍾理和之所以接受魯迅文學，無疑地主要

是著眼在「現代性」這部分上。同樣源自對傳統封建思想的不滿，企求對所處社

會進行改革，在國民性的議題上，在對鄉土的寫實與批判上，無一不是站在「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呂正惠，〈特立一代的鍾理和〉，《聯合文學》11 卷 2 期（1994.12），頁 97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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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性」的立場，吸收、學習魯迅相關的文學與思想。但這並不表示鍾理和文學的

全部，都是對魯迅文學的吸收，其實魯迅的影響只是鍾理和文學中眾多面向的一

個，探討它的目的只是在於嘗試開拓鍾理和研究的另一個面向。無論是在國民性

批判的議題上，或是在鄉土小說的創作上，鍾理和的文學並不完全等於魯迅，他

一直有著自我獨特的風格，始終立足於台灣的觀點，恰如其份地展現他的主體性。 

大陸與台灣，過去都各自以不同的意識形態來詮釋魯迅，無論是中共的神化，

抑或國民黨的貶抑，這些都已過度扭曲魯迅的形象，呈現的都只是政治的魯迅。

八○年代以來，隨著台灣的解嚴與對岸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，魯迅在台灣不再

是個禁忌，在大陸也有「首先回到魯迅那裡去」2的呼聲，魯迅研究進入了一個新

的境界，魯迅文學家的真實形象也有重塑的必要。作為一個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中

國文學家的魯迅，他的成就還是必須回歸到文學層次來檢驗，過度的政治解讀，

只會模糊他文學家的容貌，減損他在文學上的真正貢獻。因此透過本論文的研究，

我們可以看到魯迅文學確實是鍾理和文學在形成時的一個重要面向，在反封建、

現代性、國民性與寫實主義的精神上，都對鍾理和有所啟發，鍾理和是在文學上

認識、接受並詮釋魯迅的，這或許也可以對魯迅文學家形象的重塑工作，提供微

薄的貢獻。 

過去在討論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時，常會因為政治立場或意識型態的

不同，各自產生不同的理解與觀點。懷抱「中國意識」或「中國立場」，尤其是中

國大陸的學者，常常過份誇大中國文學對台灣文學的影響，甚至認為台灣文學只

是中國文學的支流。而持「台灣意識」或「台灣立場」的研究者，往往又刻意貶

低中國文學對台灣文學的影響。這些觀點在無形中其實都抹煞了某部分對台灣文

學的真實理解。在對鍾理和與魯迅關係的探討中，我們發現鍾理和對魯迅文學在

觀念、主題、技巧或精神上確有借鑑，但又充分保有個人的「主體性」，並不存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王富仁，〈《吶喊》《彷徨》綜論〉，收入《魯迅研究的歷史批判—論魯迅（二）》（石家庄：河北教

育出版社，2001），頁 20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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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把魯迅視為一個中心主體，而台灣作家則被當做受到魯迅影響的客體」3的那種

情形。台灣因為歷史、地理環境的特殊，本就呈現著多元社會的特色。發韌於二

○年代的台灣新文學，一開始就存在著來自中國與日本文化的影響，它在草創時

期，便已確立了它的開放性。因此只有客觀正確的看待所有影響的因素，這樣才

能真正感受台灣文學多元豐富的迷人之處。本論文研究的成果，應可以指出中國

新文學運動巨人魯迅對台灣作家的實際影響，但並不表示台灣文學完全是在中國

文學的影響下成長的，它只能說明在台灣文學的發展中，魯迅或中國文學確曾產

生作用過，而且也進一步的證成台灣文學開放性的特色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陳芳明，〈魯迅在台灣〉，收入《典範的追求》（台北：聯合文學出版社，1994），頁 306。 


